
一、新准则规定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

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没有明

确规定外币报表折算应该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折算，但在第十

二条规定：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

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

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

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算产生的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

单独列示。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外币报表折算应当采用现行汇

率法。

尽管新准则对外币报表折算方法作了详细唯一的规定，

但新准则第十一条对外币交易会计处理的规定又让人费解。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外币货币性项目

和外币非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一）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

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二）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

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

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

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此种规定对于处理母公司与集团外的企业进行的外币

交易，是很好理解的。但是，若一项外币交易是母子公司之间

的交易，尤其是外币非货币性交易，则让人无所适从。例如：

中国母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有一批以港元按历史

成本计价的存货，它的一美国子公司（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

从母公司购入一部分存货。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按新准则第

十二条规定，母公司应采用现行汇率法将子公司购入的存货

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但母公司未销售

的同类存货仍然按其购入时的历史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这就

使得母公司对同一批存货采用历史汇率和现行汇率同时计

价，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样，如果子公司从母公司购入以公允

价值计量的股票、基金等非货币性项目，也会导致同种股票、

基金按不同汇率折算计价的情况。如果这种关联方外币非货

币性交易较多，则会严重扭曲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因此，要适应新准则第十一条规定，外币报表折算就应采用

时态法折算。

二、我国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现实选择

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功能货币的确定

以及所处的会计环境。对我国来说，跨国公司主要以国有大

型企业为主。目前这些跨国公司大部分是在国外设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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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资料：A公司为一家

全民所有制企业，目前执行的

是《企业会计制度》，公司以

2007年3月30日为改制基准日，

进行了相应的审计和资产评

估，并以评估后的净资产折股。

A公司拥有B公司80%的股权，

“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账

面价值为800万元。B公司账面

净资产1 000万元，改制时评估

价值为1 200万元（其中，可辨

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 100

万元）。由于B公司为有限责任

公司，不根据评估结果调整账

务，因此B公司的账面净资产

仍为1 000万元，A公司享有的B

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仍为

800万元。A公司根据资产评估

结果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

有关问题如下：

问题一：A公司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账时，“长期股权投

资———B公司”评估增值部分160万元（200伊80%），是增加投资

成本还是增加股权投资差额？

依照《企业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应将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

益的份额的差额（即股权投资差额），调整该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调整后的成本为新的投资成本。经过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的投资成本仍为800万元，“长期

股权投资———B公司”的股权投资差额为160万元。

问题二：A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以后执行新的企业会计

准则，此时，如何处理评估增值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

笔者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五条，对于首次执行日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分

别按下列情况处理：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

并》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股权投资，尚未摊销

完毕的股权投资差额应全额冲销，并调整留存收益，以冲销股

权投资差额后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

定成本。于除上述淤以外的其他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存在股权投资借方差额的，应将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

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

问题三：假如股权投资借方差额转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投

资成本，在对长期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时，如果B公司原引起增

值的资产出现了减值，是否一定要计提减值准备？

笔者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应

综合考虑B公司的价值，若B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不低于

1 200万元，也就是说A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的

可回收金额不低于960万元，则A公司将不用计提减值准备，

因此无需单独考虑B公司原引起增值的资产的价值变化。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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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会计制度》对接受捐赠固定资产的纳税调整规定

得较为具体，而对对外捐赠固定资产的纳税调整涉及很少，笔

者拟介绍一种小企业对外捐赠固定资产所得税纳税调整的简

便计算方法。

1.《小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法中关于对外捐赠固定资产

纳税调整的规定。《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小企业发生的与其

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支出，如固定资产盘亏、处置固定

资产净损失等，在“营业外支出”科目中核算。

税法规定，小企业对外捐赠固定资产，应分解为按公允价

值视同对外销售和捐赠两项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小企业对

外捐赠固定资产应视同销售，计算缴纳流转税及所得税。捐赠

行为所发生的支出，除符合税法规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在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定比例范围内税前扣除外，其他捐赠支

出一律不得在税前扣除。也就是说，小企业因会计规定与税法

规定就捐赠固定资产应计入损益的金额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为

永久性差异，应按照当期应交的所得税确认为当期的所得税

费用。

2. 小企业对外捐赠固定资产所得税纳税调整的一般方

法。小企业在计算捐赠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在按照会计

规定计算的利润总额基础上，加上因捐赠固定资产产生的纳

税调整金额，即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该纳税调整金额的计算

公式如下：因捐赠固定资产产生的纳税调整金额=按税法规

定认定的捐出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按税法规定认定的捐

出固定资产资产原价-按税法规定已计提的累计折旧）-捐赠

过程中发生的清理费用及缴纳的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

除所得税以外的相关税费+因捐赠事项按会计规定计入当期

营业外支出的金额-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

赠金额。

3. 小企业对外捐赠固定资产所得税纳税调整的简便计

算方法。计算公式如下：因捐赠固定资产产生的纳税调整金

额=按税法规定认定的捐出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税法规定

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金额。

为什么公式变得简单了？先看看《小企业会计制度》对对

外捐赠固定资产是如何进行账务处理的。首先，捐赠转出固定

资产，应按净值转入固定资产清理。借：固定资产清理，累计折

旧；贷：固定资产。其次，将清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及应交税金

计入固定资产清理。借：固定资产清理；贷：银行存款。最后，将

固定资产清理净损失转入营业外支出。借：营业外支出；贷：固

定资产清理。

从以上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清理净损失已经

转入“营业外支出”账户，在计算会计利润时作了扣除，但按税

法规定不能税前扣除，所以计税时还要加回来。对外捐赠固定

资产视同按公允价值对外销售，计税时应将会计利润加上该

“销售额”，且从“销售额”中把税法允许扣除的各项费用扣除，

而各项费用即是因清理该固定资产发生的净损失，也就是计

入营业外支出的金额。一方要加回来，一方要再扣除，两者相

抵，因捐赠固定资产纳税所需调整金额就变成了该项固定资

产的公允价值。当然，税法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金

额要从中再扣除。

例：甲公司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2005年10月将一台

固定资产直接捐赠给乙公司，甲公司2000年12月取得该固定

资产的实际成本为150万元，按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使用年

限为10年，预计净残值为0。假定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预计净

残值及折旧方法与会计规定相同。捐赠过程中用银行存款支

付固定资产清理费用0.6万元。假定未发生与捐赠行为相关的

其他税费。捐赠时该固定资产按税法规定确定的公允价值为

80万元，2005年甲公司会计上的利润总额为1 200万元。

（1）按普通方法计算该年应税所得=1 200+［80-（150-

72.5）-0.6］+78.1-0=1 280（万元）。其中，该项固定资产已计

提折旧=150衣10伊4+150衣10衣12伊10=72.5（万元），清理该固定

资产计入营业外支出的净损失=150-72.5+0.6=78.1（万元）。

（2）按简便方法计算该年应税所得=1 200+80-0=1 280

（万元）。

可以看出，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该年应税所得额是相同

的，但后者计算过程更简便。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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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支机构，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销售母公司的出口商

品、汇回货款等，实质是属于母公司延伸业务的经营活动，其

本身很少存在独立的经济业务，所以这时并不要求着重考核

子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因此选用时态法是适合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对会计要素可采用历

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也

就是说企业的资产、负债项目计量采用混合计量模式，而时态

法保持了计量外币项目的原有属性，所以，不论外币项目原来

采用何种计量属性，用时态法折算后的项目保留了原来的计

量属性，不会出现同种类或同一批次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

用不同的汇率折算的矛盾。

尽管时态法能适应新准则多种计量属性的要求，也比较

适合于当前我国跨国公司所处的会计环境，但是，计量属性的

多样性同样带来了计算的复杂性。我国的跨国公司只是一小

部分，我国会计实务又倾向于采用简单的会计处理方法，这可

能是新准则将现行汇率法规定为唯一折算方法的主要原因。

既然基本准则规定了多种计量属性，而采用现行汇率法

折算会与采用多种计量属性计价产生诸多矛盾。所以笔者认

为，我国应借鉴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根

据境外经营实体的不同环境条件，运用功能货币的概念，允许

时态法与现行汇率法并存。茵


